
 1 

 北大教育经济研究（电子季刊）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search (Beida) 

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主办 

Institute of Economics of Education, 

Peking University 

 

第 8卷第 3期 

（总第 28期） 

    

主编：闵维方；副主编：丁小浩 阎凤桥；             编辑：岳昌君  孙冰玉 

 

中美地方政府大学生资助的比较 

 

杨钋、魏易1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北京，1008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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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大学生资助政策的目标、资助对象、评选标准、额度和覆盖面，以及地方政府资助与中

央政府资助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改进我国省级政府学生资助的多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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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地方政府大学生资助的比较  

引言 

1999 年高等教育扩招实施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入学率从 1990 年的 3.4%增加到 2009

年的 24.2% (国务院, 2010)。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中央财政负担不断加重。针对这种

情况，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开始实行成本分担的政策。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意味着学生上大学需

要负担自己的学费和生活费，即全额培养成本的一个部分(李文利, 2008)。有研究指出一个

大学生完成四年学业大致需要 40000 元，这相当于贫困家庭年人均收入的 37 倍多(刘承芳, 

张林秀, & 罗仁福, 2009)。扩招之后，大量贫困高中毕业生进入高等教育体系，他们一般集

中在普通本科院校、高职高专院校和私立高校(沈祖超 & 阎凤桥, 2006)。这些学生家庭支付

能力较弱，面临较高的资助需求。因此，近年来我国大学生资助的总体需求持续增大。 

在此期间，我国大学生资助体系迅速发展，经历了几次重大调整。扩招之前，中央政府

主要通过学费减免和人民奖学金来资助贫困学生(Yang, 2010)。此后学生资助系统经过了多

次改革，资助项目和资助覆盖面不断增加。2007 年我国政府又对原有体系进行了大规模的

调整。新资助体系扩大了资助面，同时也增加了资助的种类。资助人数从 1999 年的 50 多万

增加到 2007 年的 400 多万，资助的金额从原来的每年每人 1500 元增加到 2000 元(刘承芳 et 

al., 2009)。新体系的政策目标是以助贫为主兼顾奖优，提供主体以中央政府为主。 

除了中央政府资助，部分地方政府也开始提供各类大学生资助。2002 年以来，我国已

有 14 个省市开始提供高校学生资助。目前学界对这些资助项目缺乏系统性的整理和分析，

对省级政府高校学生资助的一些基本问题还缺乏研究和讨论。例如地方政府资助的政策目

标、资助对象、评选标准、资助额度和覆盖面是什么？这些指标的设定是否合理？在中央政

府为主导提供高校学生资助的条件下，地方政府是否有积极性提供补充性的教育资源？为了

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对我国地方政府学生资助的情况进行全面的考察和分析。 

对地方政府学生资助情况的分析可以采用多种方法，例如历史比较法（同一地区不同历

史时期的比较）、基准法（同一时期不同地区比较），以及先定目标比较法（与先前设定目标

比较）等。其中基准法的目的是以内外组织某一方面或几方面的最佳行为实践为基准，进行

深入分析、比较，在结合自身实践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学习并改进，从而改善、优化乃至超越

基准对象的提高过程 (茹宁, 2004)。此方法已经在高等教育研究中获得了广泛的应用 

(Alstete, 1995; Epper, 1999; Jackson & Lund, 1995; McKinnon, Walker, & Davis, 2000; 茹宁, 

2004; 刘凡丰, 2004)，主要用于帮助高校进行自我评估和自我改善、促进高校改革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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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学校服务质量等。 

本文采用了基准法的视角来分析我国地方政府资助系统的发展情况及其存在问题。简言

之，本文以美国的经验为标准，对我国省级政府的学生资助政策进行了研究，比较两国差距，

分析改进的可能途径。研究主要考察了我国省级政府大学生资助政策的目标、资助对象、评

选标准、额度和覆盖面，以及地方政府资助与中央政府资助的关系，从充足、效率和公平三

个维度分析了我国地方资助体系改进的可能性。 

两国地方学生资助模式 

两国高校学生资助体系 

美国高等教育学生资助体系包括联邦政府、州政府和院校三个层次。目前美国的联邦学

生资助体系主要包括四个大类，分别是助学金、贷款、半工半读计划和税收减免计划(蓝汉

林，高靓，金帷, 2010)。（1）联邦助学金包括基于需要的助学金 (need-based aid) 和基于优

秀的奖学金 (merit-based aid)。前者包括“佩尔助学金”（Pell Grant） 和“补助教育机会助学

金”（Supplement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Grant, SEOG）；后者包括“学术竞争力奖学金”

（Academic Competitiveness Grant）和“联邦  SMART 奖学金”（National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Access to Retain Talent Grant）。（2）学生贷款计划主要有“帕金斯学生贷款计划”

（Perkins Student Loan Program）、“斯塔福德学生贷款计划”（Stafford Student Loan Program）、

“本科生家长贷款”（Parent Loans for Undergraduate Student, PLUS）等几种。（3）联邦半工半

读计划（Federal Work Study Program）是由联邦政府出资、为接受高中后教育学生在非营利

机构、政府部门从事兼职工作提供经济资助。（4）减税（Tax Credit），1997 年克林顿总统签

署《减税法》并通过了《希望奖学金减税法》和《终身学习减税法》，这是 20 世纪末美国

联邦学生资助体系的一次大变革。 

美国联邦政府提供的各类学生资助在整个学生资助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从图 1 可以

看出 2008 年美国本科生获得的资助中 65%直接来自于联邦资助项目。1965 年高等教育法颁

布之后，美国联邦政府设立了机会均等助学金（Educational Opportunity Gant program）、保

证学生贷款计划（The guaranteed student loan program）和大学工读助学项目（College 

Work-Study program）。由于这些联邦奖学金是按照每个州大学总入学人数多少拨给高校，并

由高校负责实施，这些项目实施早期对学生的直接影响很小。1972 年美国通过高等教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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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修正案之后，联邦政府开始实施佩尔助学计划，并修改了机会均等助学金，使得学生资助

直接面对个人，即受理个人申请而非机构申请。 

图表 1 2008 年美国本科生获得资助的来源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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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Sandy Baum & Kathleen Payea (2003) 

我国政府提供高校学生资助的首要目的是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就学问题。例如，《国

务院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

体系的意见》提出“建立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主要目标是：按照《中共中

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有关要求，加大财政投入，落实各项

助学政策，扩大受助学生比例，提高资助水平，从制度上基本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就学

问题。同时，进一步优化教育结构，维护教育公平，促进教育持续健康发展”(国务院, 2007)。

从 1987 年开始，我国高校学生资助制度历经数次重大变革。在 2007 年国务院意见指导下，

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奖、贷、助、减、免为主导的新学生资助体系(Yang, 2010)。有关研

究指出新的学生资助体系覆盖面较高，但是资助水平较低。例如杨钋(2009b)采用 2008 年“首

都高校学生发展情况调查”数据的分析提出高校中 48%的本科生未获得任何资助。在未获

得资助的学生中，45%的学生来自非 985 和非 211 高校。在获得资助的学生中，个人平均资

助金额为 3096 元。 

我国目前的学生资助体系以中央政府提供资助为主，但是地方政府资助和院校资助也开

始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有分析指出 2007 年北京高校本科生中约有 22%获得了政府资助，

平均资助水平为 4948 元；而 55%的学生获得了政府或者高校提供的资助，平均资助金额为

3099 元(Yang,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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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地方政府学生资助的发展 

1970 年代美国联邦政府开始提供州学生激励资助（State Student Incentive Grant），为州

政府助学金项目提供配套资金，促进了它的发展。1969 年美国有 19 个州设立了州政府奖学

金，而在 1979 年每个州都有至少一种州政府助学金 (Donald E. Heller, 2002)。截至 2010 年，

共有 14 个州在以需求为基础的助学金之外设立了以能力为基础的奖学金项目（Liang Zhang, 

2010）。 

在早期发展阶段，州政府专门向贫困生提供资助，如纽约州的资助项目，其中部分资助

项目对学生的学业表现有一定的要求。根据全国州政府奖学金协会的调查，到 1975 年全美

42 个州中有 16 个州的学生资助包含一定程度的奖优成分。70 年代至 80 年代初, 保证入学

机会仍是美国州政府学生资助项目的主要目标(Donald E. Heller, 2002)。 

1993 年佐治亚州的 HOPE（Helping Outstanding Pupils Educationally）奖学金的出现是美

国州政府奖学金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作为州政府奖学金中规模最大的项目 HOPE 始于 1993

年 9 月。该奖学金以彩票收入为来源，旨在帮助优秀的学生、以及鼓励本州优秀高中生进入

本州大学就读。在此之前有许多州（包括佐治亚州）已设立了奖学金项目，但 HOPE 奖学

金为奖优资助项目建立了新的标准。在发展过程中，HOPE 逐步取消了早期提出的家庭收入

限制，完全以学生能力作为奖学金评定标准，即从混合型资助（成绩和家庭收入同时作为评

定标准）转为奖优型资助（仅以成绩作为评定标准）(Heller, 2002a)。 

佐治亚州的 HOPE 奖学金在其毗邻各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自从 1993 年开始，其他各

州陆续开始设立州政府高校奖学金（见表 1）。紧随佐治亚州的是佛罗里达州的光明未来奖

学金（Bright Future），它与 HOPE 成为美国两个最具代表性的州政府奖学金项目。1982 年

到 1986 年，美国高校州政府助学金和奖学金增长速度相似。但从 1987 年开始，大学奖学金

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助学金。90 年代初期各州政府开始陆续设立奖学金的时候，奖学金的增

长加速。从 1993 到 2003 年，州政府助学金每年增长 7.5%，而奖学金每年增长率为 20.7% 

(Donald E. Heller, 2006)。在州政府层面，奖学金项目在 1980 年时占全部资助的 12%，到了

2002年增长到了26%，总数达到12亿美元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tate Student Grant and Aid 

Programs., 2003)。  

表格 1 两国地方政府高校学生资助比较 

分类标准 美国采用地区 中国采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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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选标准   

高中 GPA 和 SAT/ACT 成绩或高中 GPA 

和 ACT 成绩 

佛罗里达，南卡罗来纳；肯塔基，西弗

吉尼亚，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 

 

高中 GPA 或班级排名 佐治亚，内华达，阿拉斯加  

州政府测试排名或州政府测试排名和

ACT 成绩 

马萨诸塞；密歇根  

SAT/ACT 成绩排名或高考成绩排名 密苏里 浙江，广西，湖南 

高中 GPA，ACT 和最高收入标准 田纳西  

大学成绩（GPA）或具备校内奖学金获得

资格 

新墨西哥 浙江，湖北，广西，湖南，上海，

辽宁，福建，河南，吉林，北京，

山东，天津 

家庭困难 田纳西 浙江，江苏，湖北，广西，河南，

吉林，湖南，上海，辽宁，福建，

北京 

资助水平   

固定资助水平 阿拉斯加（2750 美元），密歇根（2500

美元，州内），密苏里（2000 美元）， 南

卡罗来纳（6700/4700/2850 美元），田纳

西（4000/4000/3000/2000 美元） 

浙江（2000-3000 元），江苏（2000

元），湖北（2000-3000 元），广西

（1500-2500 元），四川（3000 元），

湖南（3000 元），上海（3000 元），

辽宁（1500-300 元），福建（3000

元），北京（160-320 元/月） 

全部或部分学费或全部学费加上额外奖

励 

佛罗里达（公立大学），西弗吉尼亚，

佐治亚，马萨诸塞，新墨西哥，密西西

比（小于 2500 美元）；路易斯安那 

浙江（学费 50%，至 6000 元）、 

根据 GPA 或 ACT 成绩 肯塔基  

按照大学学分支付（有上限） 内华达（40-80 美元/学分）  

有资格参与高校   

州内或省内公立高校 阿拉斯加，马萨诸塞，内华达，新墨西

哥 

四川（非央属），湖南（非央属） 

州内或省内公立和私立高校 佛罗里达，佐治亚，南卡罗来纳，肯塔

基，密苏里，田纳西，路易斯安那，密

西西比，西弗吉尼亚 

浙江，江苏，湖北（非央属），广西，

河南（非央属），吉林，上海，辽宁

（非央属），福建（非央属），北京

（非央属），山东，天津 

州内和外州公立或私立高校 密歇根  

资金来源   

土地出售或租金 阿拉斯加  

彩票或彩票和娱乐税 佐治亚，佛罗里达，肯塔基，新墨西哥，

南卡罗来纳，西弗吉尼亚 

 

一般财政性经费或专项经费 路易斯安那，马萨诸塞，密西西比，密

苏里，南卡罗来纳 

国内各省（专项） 

烟草税 密歇根，内华达  

来源：美国资料根据 Perry (2004)，Heller（2004），以及州政府奖学金网站资料整理。我国

资料根据各省奖助学金管理条例文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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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2 年开始，我国陆续有部分省份启动了地方政府的大学生奖助学金计划，以资助

本省高校在校学生（见表 2）。本研究对各省学生资助管理规定的分析指出，各省政府学生

资助的申请、评选和发放的程序与国家奖助学金相似或并行，大部分地方资助项目明确规定

了省政府奖助学金和国家奖学金不可兼得，但可同时申请地方学生资助和国家助学金。多数

省政府学生资助资金来自于省财政厅安排的专项，由财政厅或教育厅按照分配给各高校的名

额拨付给学校，再由学校支付给学生。 

表格 2 我国省政府高校资助项目 

资助项目 颁布时间 资助人数 资助金额 发放方式 

浙江政府奖学金 2002 一等 1000 人，二

等 2000 人 

一等每年 3000 元，二等每年

2000 元，减免当年的学费

（≤6000 元）的 50% 

b 

浙江政府助学金  4200人（2005年） 150 元/月 每年按 10 个月发放 

江苏省政府奖学金 2003 a 2000 元 c 

湖北省政府奖学金 2003.9.2 a 一等 3000 元，二等 2000 元 d 

广西省政府奖学金 2004.4.17 一等 800 人，二

等 2000 人 

一等 2500 元，二等 1500 元 每年五月份 d 

河南省政府奖学金 2004  一等 5000 元，二等 3000 元 b 

吉林省政府奖学金 2004  4000 元 按 两 个 学 期 每 学 期

2000 元  

四川省政府奖学金 2005.9.5 2000 人 3000 元 c 

四川省政府助学金  20000 人 城镇学生 90 元/月、农村学生

120 元/月，每年 10 个月 

每年按照 10 个月发放 

湖南省政府奖学金 2005.9.30 1000 人 a 3000 元 c 

湖南省政府助学金  8000 人 a 150 元/月 每年按照 10 个月发放 

上海省政府奖学金 2005.12.15 1000 人 3000 元 b 

上海省政府助学金  10000 人 150 元/月； 

到西部志愿服务两年 10000

元；到郊区农村偏远地区镇校

任教五年 10000 元 

每年按照 10 个月发放； 

上海市大学生服务西部

计划项目办公室和相关

区县教育局分年度发放 

辽宁省政府奖学金 2005 一等占在校贫困

学生的 10%，二

等占 20% 

一等 3000 元，二等 1500 元 b 

辽宁省政府助学金  占在校特困学生

的 50% 

100 元/月 每年按照 10 个月发放 

福建省政府奖学金 2006.8.1 1000 人 a 3000 元 e 

北京市普通高等学

校助学金 

2007.1.10 市属高校 10%的

学生 

一等 320 元/月，二等 160 元/

月  

b 

每年按照 10 个月发放 

北京市高等教育新

生入学救助 

2007.6.25 2007-08 年 3533

人， 2009-10 年

覆盖学费最高至 4000 元 由各区县民政部门拨给

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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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0 人 政府，由当地社会救助

经办机构通过原申请渠

道发放 

山东省政府奖学金 2007.8.3 a 6000 元 e 

天津市政府奖学金 2007 800 人 8000 元 e 

来源：根据各省奖助学金管理条例文件整理。 

a 由省财政厅、省教育厅根据在校本专科学生人数按比例确定名额，向农林水地矿油等国家

需要的专业学生占在校生比例较大的高校适当倾斜。 

b 每年年底省/市财政厅/局将资金拨给高校统一发放。 

c 每年年底省财政厅、教育厅将资金拨给高校统一发放。 

d 每年年底前由省教育厅将资金拨给高校统一发放。 

e 每年年底前由高校统一发放。 

基准法视角的比较 

基准法比较指标  

在高等教育研究中运用基准法涉及到四个步骤，即确定研究范围、筛选最佳实践作为比

较的基准、以最佳实践和自我实践为对象进行比较、确认差距并且提出改进方式 (Epper, 

1999)。本研究所以选择美国州政府作为基准，出于以下两个理由。首先，中美两国均采用

分权高教管理模式(decentralized)，地方政府肩负着管理和资助本地高等教育的主要责任(杨

钋, 2009a)。此外，中美两国地方政府采用了相似的高等教育财政模式，即通过供给方财政

向高校提供财政支持和通过需求方财政向大学生提供资助。再次，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

美国自 1970 年代以来已经建立了比较成熟的地方政府奖学金制度，在提高入学机会、提高

本地区教育质量、引导高中和高校毕业生流动、影响大学生学习行为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

用。因此我们以美国作为最佳实践代表，通过比较中美两国地方政府资助的异同，来确认我

国省级政府资助制度的改进方向。 

在基准法比较指标的选择方面，我们通过文献综述，确认了五个核心指标，即政策目标、

资助对象、评选标准、额度和覆盖面、以及地方和中央政府资助的关系。已有美国研究大量

使用了这些指标来进行跨州学生资助的比较(William R. Doyle, 2006; Donald E. Heller, 2006; 

Zhang & Ness, 2010)。此外，我们关心这五个指标与充足、效率与公平这三个教育财政评价

维度的关系，即分析地方政府学生资助的提供是否促进了教育经费的充足、提高了经费使用

效率、改进了教育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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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目标 

以佐治亚州的 HOPE 奖学金项目为代表的美国州政府奖学金项目有三个明确的政策目

标。第一、增加大学入学率(D. E. Heller & Marin, 2004)；第二、将最好的高中毕业生留在本

州大学 (Zhang & Ness, 2010)； 第三、激励学生提高学术表现(C. M. Cornwell, Lee, & Mustard, 

2005, 2006)。其中，增加本州大学的入学率是最常被提及的理由，其次是将优秀的高中生留

在本州大学(W.R. Doyle, Delaney, & Naughton, 2004)。从教育财政的角度考虑，增加入学率

是为了提高地方高等教育系统的公平性和效率，而鼓励学术表现体现了效率原则。 

我们收集到的我国省级政府高校学生资助政策涵盖了 14 个省的 15 个资助项目，其中 5

个项目属于同时包含了奖、助学金的混合型项目、2 个属于助学金项目、8 个属于奖学金项

目。在这 15 个项目中，只有山东省政府奖学金为针对学业表现优秀本专科生的奖优项目，

其余均同时具有奖优和助贫两个目标，即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品学兼优”的学生（见下表

1），属于混合型资助项目。 

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以需求为基础助学金的目标在于促进入学机会均等，但奖学金的

目标则各有侧重。占美国各州学生资助很大部分的州政府奖学金的主要目标在于将优秀的学

生留在本州大学，提高本地高等教育质量，同时服务于本地劳动力市场。此外，州政府提供

的奖学金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联邦资助的不足，提高了教育财政的充足性。对美国州政府奖

学金的多项实证研究表明，无论是以高中成绩、标准化测试，还是以班级排名等作为学业成

绩评估标准的资助，州政府奖学金的分配都更有利于那些社会经济背景较好的学生(Donald 

E. Heller, 2006)。因此，与助学金不同，州政府奖学金对缩小来自不同经济背景学生的入学

机会差距帮助不大。换言之，通过提供州政府奖学金来提高入学公平不是最合适的方式。正

是由于这个原因，州政府奖学金的实施在财政预算有限的情况下总会受到种种非议(D. E. 

Heller & Marin, 2004)。 

我国省政府的奖学金项目多数要求学生同时具有优异的学业表现和来自经济困难家庭，

即奖优兼助贫。表 1 显示在 14 个省份中，有 11 个省份要求获得资助的贫困生必须“品学兼

优”。因此，部分学习成绩一般或较差的困难学生难以获得省政府奖学金。同时那些成绩优

异的非弱势群体学生也被排除在省政府资助项目以外。对奖优和扶贫目标的兼顾，避免了美

国州政府奖学金所面临的效率和公平之争。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它也把大批学习成绩一般

或较差的困难学生排除在奖学金覆盖范围之外，有碍于教育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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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对象 

资助对象可以从学生个人和参与高校两个角度分析。美国州政府奖学金政策目标之一就

是将优秀学生留在本州，增加本州大学入学率，因此申请者为本州高中毕业生。从参与高校

来看（参见表 1），在 14 个提供州政府奖学金的地区中，有四个州仅允许州内公立高校参与、

有 9 个州允许州内公立和私立高校参与，而密歇根州允许州内和外州的公立和私立高校参

与。 

我国省政府奖学金并不专门面向本省的高中毕业生，而是与国家奖助学金一样，面向本

省高校在校本专科生。可以获得资助的高校类型和学生类型在各省间存在差异。从高校类型

来看，浙江、江苏、湖北、广西、上海、山东、天津政策规定的资助对象为全省、市普通高

等学校全日制本专科生，而河南、四川、河南、辽宁、福建、北京政策规定的资助对象为省

属地方公办高等学校全日制本专科生（见表 3）。从学生类型来看，福建、山东、吉林不包

含当年入学新生，上海的资助项目提供给准备到艰苦地区服务的大学生。 

由此可见，美国州政府奖学金和我国省级政府奖学金的资助对象不同，前者是直接面对

本州高中毕业生，根据学校部门、学制不同而在资助额度方面有变化，但相差不大。后者面

对本省高等学校在校生，而且半数项目根据高校隶属关系和高校公私类型区分，未将央属和

私立学校包括在内。  

由于资助对象的不同，美国和中国地方政府的资助项目提供了完全不同的激励机制。美

国的州政府奖学金重在激励高中毕业生，属于“大学就读前激励”。州政府通过对个人的转

移支付，一方面改变了个人的大学就学意愿（是否就读大学）和高校选择（本州或者外州高

校、四年制或两年制大学），另一方面也为本地大学提供了额外的经费支持（因为获得资助

学生只能在本州大学就读），从而提高了教育公平和教育经费的充足性。对美国州政府奖学

金效果的研究表明州政府奖学金的设立的确增加了州内大学的入学率。有研究表明，HOPE

实施以后有更多的学生进入佐治亚大学系统(Bugler & G. T. Henry, 1999)。Cornwell(2003) 的

研究表明，HOPE 实施 5 年之后，佐治亚较之其他地区大学入学率提高了 6.9%，尤其是 4

年制大学的入学率和黑人高中毕业生的入学率有了显著的提高。在4年制大学中，获得HOPE

奖学金的新生有 75%是因为 HOPE 奖学金的鼓励而留在本州学习。 

我国省政府奖学金一定程度上属于地方政府对地方属高校的补贴或转移支付，提高了地

方属高校的经费水平，同时有利于激励在校学生继续提高学业表现，或者激励他们在毕业后

到特定地区或特定行业中就业。与美国州政府奖学金相比，我国省政府的学生资助政策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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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就读后激励”。与生源地无关，因此不会影响本省高中生的大学就学行为和高校选择

行为。省政府的资助政策对提高入学机会公平和促进本地高中生入学率几乎没有影响。 

表格 3 我国省政府奖助学金资助对象  

资助项目 资助对象 

浙江政府奖助学金 全省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在校本专科生，包括新生 

江苏省政府奖学金 全省普通高等学校在校本专科生 

湖北省政府奖学金 全省省属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本专科省，包括新生 

广西省政府奖学金 全省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本专科在校学生，包括新生 

河南省政府奖学金 省财政供给经费的省属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本专科学生，包

括新生 

吉林省政府奖学金 在校生中大二以上（含大二）学生 

四川省政府助学奖学金 全省地方公办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本专科学生，包括新生 

湖南省政府助学奖学金 全省公办普通高等学校(不含部属院校)全日制本专科学生 

上海市政府助学奖学金 市普通高校在校全日制本专科学生 

毕业后志愿到西部等艰苦地区、行业工作和去郊区镇校任教

的高校毕业生 

辽宁省政府助学奖学金 省属全日制高等学校学生 

福建省政府奖学金 省行政区划范围内地方举办的普通高等学校(含民办高校、成

人高校普通班，不含部属院校)的全日制本专科学生，不包括

当年入学新生 

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助学金 北京市属公办普通高等学校在校本专科学生 

北京市高等教育新生入学救助 市属高校本专科生 

山东省政府奖学金 二年级及以上本专科学生  

天津市政府奖学金 普通高校本专科学生  

来源：根据各省奖助学金管理条例文件整理。 

评选标准 

目前美国州政府奖学金的评选标准关注学生的学业表现，而不是经济需求。各州奖学金

政策对学生的高中以及大学的学业表现有最低要求，多数对学生及其家庭的收入没有限制。

申请的学生只要符合成绩要求都可获得资助，州政府奖学金没有名额的限制。表 1 显示在

14 个州中，有六个州在评选条件中提出了对高中绩点和 SAT/ACT 成绩的要求，有三个州提

出了对高中绩点或班级排名的要求，有两个州对学生在州政府测试中的排名提出要求，只有

新墨西哥州对大学绩点提出了要求。 

以佐治亚州政府奖学金为例，HOPE 奖学金包括奖学金和助学金两个部分。其中奖学金

面向佐治亚州公立和私立大学中高中平均成绩为 B 及以上的学生，而且要求这些学生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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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成绩必须保持为 B 及以上才能继续获得奖学金的资助。HOPE 奖学金对获得者的家庭收

入没有要求。该奖学金占 HOPE 资助总额的 77.5%。HOPE 的助学金项目部分对高中平均绩

点没有要求，而且也没有收入限制，主要面向在两年以及两年以下的高校就读的学生。与前

者相比，HOPE 助学金的目的在于鼓励学生选择技术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 

与美国州政府奖学金相比，我国省级政府奖学金评选标准主要有四个特点。第一，除了

少数省份，各省资助政策没有明确的高中绩点或全国统一大学入学考试成绩的要求。在 14

个省中，只有浙江、广西、湖南涉及对新生高考成绩的要求，其中浙江明确规定新生高考成

绩要处于所在高校新生成绩排名的前 30%或生源地所在省的前 20%；在校生必须获得校内

三等以上奖学金。其他地区对在校生没有高中学业表现要求，对大学学业表现只要求必须达

到“优秀”，但是具体测评方法由学校自行决定。 

第二，每年需要重新评选。美国州政府奖学金也需要每年审核，但是二者不同之处在于

获得美国州政府奖学金的学生只要符合成绩要求，就可以保留资助资格，而我国省级政府奖

学金则要求每年重新评选。部分成绩优秀学生第二年仍旧可以获得省政府奖学金，但这与保

留资格不同，项目成本也会有很大差异。 

第三，我国省政府资助在奖优的同时，也兼顾助贫。我国家庭贫困学生可以获得优先考

虑，而美国州政府奖学金不考虑学生家庭经济背景。因此美国州政府奖学金的适用范围更大，

受益学生比例理论上应该更高。 

第四，我国省政府奖学金与国家奖、助学金不可兼得。在十四个省份中，江苏、四川、

湖南、辽宁明确提出在申请国家资助时不可同时申请国家奖、助学金，河南明确提出不可同

时申请国家奖学金，吉林则允许同时获得国家和省政府奖学金荣誉、但不能同时获得奖金，

山东、吉林省允许学生同时申请国家助学金和省政府资助，其余各省没有明确说明。 

对美国州政府奖学金的研究表明，虽然存在公私和不同学制学校的差别、获奖学生社会

经济背景和个人因素的差别、以及大学分数膨胀等影响学生选课行为的危险，总体而言，州

政府奖学金提高了本州学生的大学入学成绩（SAT/ACT）和大学期间的平均绩点，符合申

请要求的学生总数持续增加(Bugler & G. T. Henry, 1999; C. Cornwell & D. B. Mustard, 2003; C. 

M. Cornwell et al., 2005, 2006)。佐治亚州的 HOPE 项目早期规定获得 HOPE 奖学金的学生如

果同时获得联邦佩尔助学金，那么其佩尔助学金金额要在 HOPE 奖学金中等额扣除，该规

定于 2001 年取消。就相关研究来看，取消前后该资助对入学率影响的差别效果并不显著 (C. 

Cornwell & Mustard, 2004)。 

我国省政府学生资助的设计导致新生很难受益、项目成本较高、覆盖面较小、学生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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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资助比例较低，以及较难评价项目效果。第一、由于多数项目以大学成绩为标准，成绩

优异而且贫困的大学新生难以受益。第二、由于项目每年重新进行评审，评审的费用较高，

会提高整个项目的实施成本。第三、由于项目兼有学业表现要求和家庭收入限制，因此成绩

差、低收入学生和成绩好、高收入的学生均被排除在项目以外。获得资助学生的总体比例会

远远低于仅仅考虑成绩而不考虑收入的美国同类型项目。第四、由于省政府资助和国家资助

不可兼得，因此学生获得的总体资助水平也会低于同类型的美国项目受益学生，后者允许学

生同时获得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资助，而且不用相互抵扣。此外，我国省级政府奖学金可能对

学生学业表现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但由于评选标准模糊且学生必须满足一定的收入标准，因

此很难确切地估计出获得省级奖学金对个人和院校的影响，即项目的微观和宏观效果。  

额度和覆盖面 

美国州政府奖学金的资助额度和覆盖率都较高。这与州政府资助政策目标、资助对象和

评选标准有关。表 1 显示各州奖学金一般覆盖学费或提供较高水平的固定资助。在 14 个州

中，有 5 个州选择提供固定资助水平，有 7 个州选择支付全部学费或者全部学费加上额外奖

励，还有两个州将资助金额与绩点、大学学分或 ACT 成绩联系起来。 

以 HOPE 为例，HOPE 奖学金每学年向公立大学学生提供支付全部学费、课本费用和其

他收费的资助，向私立大学学生提供 3000 美元资助，2008 年 7 月该标准提高到了 3500 美

元。 HOPE 助学金每学年向学生提供学费、每学期 100-150 美元的课本补贴以及一定程度

的其他学校费用资助。与 HOPE 类似的其他州政府奖学金，或覆盖学费、或提供与学费具

有可比性的资助。美国州政府奖学金项目覆盖率较高。例如 HOPE 的覆盖率一开始就高达

46.8%，将近一半的高中毕业生都能够获得，到了 1998 年覆盖率增加到 59.5%。 

表格 4 美国佐治亚州公立高中毕业生获得 HOPE 的比例  

高中毕业年份 高中毕业生数 获得 HOPE 的学生数 百分比（%） 

1990 56605 无 无 

1991 60088 无 无 

1992 67742 无 无 

1993 59520 27863 46.8 

1994 58315 30804 52.8 

1995 59736 32713 54.8 

1996 59444 33212 55.9 

1997 61004 35347 57.9 

1998 64386 38332 59.5 



 14 

来源：Bugler, D. T. & G. T. Henry, et al. (1999) 

在中国，成本分担和扩招使得高等教育的费用呈现普遍增长趋势，但不同地区和层级的

高校学费还是有所差别。与学费比较，省政府资助远低于学费和生活支出。从资助额度来看，

表 1 显示很少有省级政府的奖学金以直接覆盖学费为标准（浙江覆盖学费的 50%，但要低

于 6000 元），基本上每年资助金额保持在 3000 元左右（个别如山东达到了每年 6000 元），

低于一般学费标准。如果按照中国各类高校的当前学费水平来衡量，各省政府资助无法全部

覆盖学费支出。各省政府的助学金则是以补贴生活为目的按月发放给受助学生，一年约为

1500 元。 

从覆盖面来看我国地方政府资助有两个特征。第一，面向的机构类型有限。有一半奖学

金仅仅面向省、市属地方公办高校，不包括部属以及私立高校（例如河南、四川、湖南、辽

宁、福建、北京）。第二，面向的学生有限，且多数按照固定下达的名额而不是所占比例发

放（辽宁省按照在校贫困学生比例发放）。各省奖学金名额一般为 1000-3000 人左右，助学

金相对较多。不同省份间差异也较大，从浙江的 4000 多人到四川省 2 万人不等。机构类型

有限和学生名额限制使得省政府奖学金的覆盖面相当小。 

与中国省政府奖学金相比，美国州政府奖学金无论是奖优还是助贫，基本都以覆盖学费

为标准，且不限制获资助的名额，只要符合申请要求就可获得。因此其惠及面广，提高了教

育财政经费的充足性。我国省政府奖学金的额度相对于学杂费和住宿费水平来说，资助水平

较低。其覆盖面相对于一个省总体在校生数而言，也是极其有限的。因此，各省政府学生资

助仅能成为国家学生资助的一种有限的补充。 

地方政府资助与中央政府资助的关系 

上文已提到美国联邦政府提供的各类学生资助在整个学生资助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中

国学生资助的提供主体也是以中央政府为主，私人提供和其他层级政府提供处于从属性地

位。 

美国州政府奖学金早期包含对联邦政府资助的替代，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对州高等教

育系统的一种补充。如上文提到获得 HOPE 奖学金的学生若同时获得佩尔助学金则等额扣

除，而佩尔助学金一般高于佐治亚州大学的学费(Donald E. Heller, 2002)，意味着获得佩尔奖

学金的学生无法获得 HOPE 奖学金。由于存在将贫困学生即那些获得佩尔助学金的学生排

除在 HOPE 之外的争议，所以 HOPE 在其发展过程中取消了这个限制。根据这一研究，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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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奖学金受各州欢迎的原因之一在于它可以在州政府助学体系的助学金之外，为高校提供

额外资金。它有利于改善高等教育系统的财政状况，但却无法缩小、甚至扩大了不同社会经

济背景学生的入学差异，不利于国家的长远利益，因此一直备受争议。 

中国省政府奖学金而无论从资助对象、评选标准、额度还是覆盖面来看，都是国家奖学

金的一种补充与延伸，而且它相对于总量而言，贡献十分有限。因此省政府奖学金也属于对

中央政府资助的补充，而非替代。我国已经提供省级资助的地区中，有一半省份对资助的学

校性质做了限制，将拨款限制在本地区的公立高校，实际上是对地方属高校的一种补助。此

外，各省政府奖学金一般与国家奖学金和国家助学金不兼容，因此存在替代的关系。 

总结 

以地方政府陈述的政策目标为标准来考察，美国州政府实现了其原定的三个主要目标3。

虽然美国州政府奖学金并没有以扩大入学机会公平为目标，但其不以需求为基础的评选标准

使得其分配偏离了教育财政的公平性。我国省政府奖学金就其政策目标而言更近于国家奖助

学金的延伸，并没有各省自己的目标，它们更多地考虑到如何补助本省公立高校。相对美国

州政府模式，我国项目更注重公平性，更多地考虑到弱势群体学生，但不利于提高教育经费

的充足性，总量过小，更近于一种象征性的奖励。 

从资助对象来看，美国的州政府奖学金属于“大学就读前激励”，高额度的覆盖面能够

改变了个人的大学就学意愿，也促进了教育公平和教育经费充足性。中国省政府奖学金属于

“大学就读后奖励”，与高中毕业生以及生源地无关，对提高入学机会公平和促进本地高中生

入学率几乎没有影响。我国省级政府可考虑进一步将重点转向本地区高中毕业生，通过提供

资助以留住本省优秀学生，同时也能够促进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  

从学生资助评选标准来看，根据学生资助以能力为基础还是以需求为基础可以将学生资

助分为三种类型（表 5）：A 为兼顾奖优和助贫、B 为助贫、C 为奖优。根据本文分析可以

发现，我国的地方政府奖学金属于类型 A，但覆盖面积很小；美国州政府奖学金属于类型 C，

且覆盖面积较大。  

                                                        
3 目前为止，已有不少对美国州政府奖学金影响效果的研究。例如，从本州和外州升学率的比较

来分析州政府奖学金是否实现增加了升学率的政策目标(C. Cornwell & D. B. Mustard, 2003)；从

奖学金评选标准是否影响学生高中和大学成绩、以及大学选课行为等，来分析州政府奖学金是否

达成了提高学生学业表现的政策目标(C. M. Cornwell et al., 2006)；从奖学金分配的影响因素和分

配结果来看是否公平性等 (Donald E. Heller, 2006; D. E. Heller & Marin,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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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5 学生资助类型 

 以能力为基础 

是 否 

以需求为基础 是 A B 

否 C  

 

从解决的途径来看，首先我们可以考虑通过增加 A 类型奖学金的获奖学生数和生均额

度来扩大覆盖度。通过 A 类型项目拓展，地方政府资助可以成为中央政府资助的有力补充，

有助于提高高校学生资助项目整体的充足性和公平性。 

第二种选择是在 A 类型资助之外增加 B 类型的资助，即在提供奖优和扶贫兼顾型资助

（以能力和需求为基础的资助）的同时，大量提供以需求为基础的资助项目，以增加地方资

助的扶贫导向。这会极大地提高我国高等教育财政的公平性。此外，通过这种方式，地方政

府还可以把大量贫困生纳入本地高等教育机构，解决地方属院校正在面临的生源竞争压力。 

当然，第三种选择是将 A 类型分解为 B 类型和 C 类型，即将助贫和奖优类型资助分开，

由地方政府分别提供助贫资助（以需求为基础）和奖优资助（以能力为基础）。这类似于 HOPE

项目的设计，前者不要求成绩，后者不考虑家庭收入。此外，省奖学金评选标准模糊，评选

过程与国家奖助学金无异，即使有一定效果也很难观察和评价，因此可以考虑对奖优型资助

提出明确的学业成绩要求。 

在许多实施了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机制的国家，学生资助对提高教育的机会平等和可负担

性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学生资助也是政府调控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式—即通

过向高等教育的需求方提供财政支持，来扩大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并补充高等教育系统的经

费总量(Salmi & Hauptman, 2006)。我国高校包括央属、省属、地市属和民办院校，中央政府

主要从财政上支持央属高校，地方政府支持地方高校，民办院校则基本没有政府支持。在高

等教育扩招中，地方院校和民办院校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央和地方政府应予以支持，其中学

生资助就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如果进行上述改进，可提高资助额度和资助覆盖面，并同时改

进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资助的关系，提高教育经费的充足性、提高效率、促进公平。 

此外，应该注意到的是各省的高等教育资助模式和省财政管理模式是紧密相连的，作为

需求方经费提供机制的高校学生资助总量远远小于高校的直接拨款即供给方经费提供机制

（如基数加发展、增量拨款、公式拨款等），两者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互补，但主要还

是由后者来决定 (杨钋, 2009a)。因此，各省应该按照目前实行的供给方财政模式，来考虑

如何提供需求方财政，即高校学生资助的提供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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